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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文献中
的

清咸丰元年旧历十二月（1852年初），在宁波发
生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轰动全省。事情的
起因是这样的，鄞县东乡靠近海边，盛产食盐。本
来按照《大清律例》，政府严禁买卖私盐，但对于沿
海的产盐区却有特例，准许贫苦小民，贩卖少量私
盐，以换取谷物，维持生计。鄞县东乡就属于这种
允许肩扛手提的私盐贩子活动的地方，即所谓“肩
引”之地。这种情况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在
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又规定肩引之地也必须从获得
官方特许经营的盐商那里购盐。由于盐商所卖的
食盐都是加过重税的，价格远高于私盐，这就增加
了消费者的负担，同时也断了依靠贩卖私盐为生的
肩贩们的活路。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民众的不满，
甚至影响地方上的稳定。因此，地方官员在执行这
一政策时，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及至道光年
间，鄞县的盐商买通了官府，对于贩卖私盐的管制
愈加严苛起来，冲突也日渐增多。1852年初的时
候，浙江巡抚常大淳来宁波招抚海盗布兴有等人，
宁波官员急忙整顿社会治安，捉拿“积年不获之
犯”。当时东乡有个叫张潮青的私盐肩贩常带头挑
事，在民众中有威望，于是鄞县县令冯翊就差人将
其抓起来。东乡人见头领被抓，便聚众到宁波城中
请愿。原是在衙门前燃香下跪，求保张潮青。但县
令自信地认为有常巡抚在城内，乡民必不敢闹事，
所以对请愿置之不理。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输了
鸦片战争之后，官府在百姓心中已经没有什么威信
了，乡民们见软求无用，就改为硬干，集结入城将张
潮青从牢里劫了出来。巡抚见情势不妙，赶紧发号
炮调集营兵，但营兵竟然一个也没来，任由乡民们
簇拥着张潮青回到东乡。此次群体性事件在当时
的文献中被称为“盐案”。在之后的两个月，官府也
没有组织任何的报复行动。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不
久，宁波又发生了南乡周祥千等人领导的“闹粮”事
件，由于事态失控，乡民们竟然放火烧了鄞县衙门，
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这事在官府看来形同造
反，因此浙江臬台（即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与治
安）亲率数千人马前来征讨，但周祥千等人早已逃
跑，于是官军又扩大范围，去东乡捉拿张潮青。张
氏与同乡俞能贵率人在今鄞州邱隘的盛垫桥附近
设伏，结果大败官军。此一役后，新任知县段光清
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勘定盐界，在界内可以自由
买卖食盐，东乡乡民的要求得到满足，追随张潮青
的人数逐渐减少至十余人。官府又发布告示，专拿
张、俞二人，其余不问，并有每名八百元的赏洋。最
终，东乡乡民出卖了张潮青，数百人共同将其擒送
衙门。

关于1852年爆发的“盐案”，在中文史料里，除
了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之外，无论是时人的文
献、笔记，还是后来的地方志，都少有记述。而美国
传教士玛高温当时就住在宁波，他对此事进行调查
并撰文报道，没过多久出版的《上海年鉴》（1852）就
将文章收录其中，内容及时、新鲜、真实、深入，与现
在的新闻报道并无太大差别。

玛高温详细描述了东乡民人聚集入城和平请
愿，但知县处置失当，导致群情激奋，民众冲进牢房
救出张潮青，又放火烧毁盐商江氏宅地的过程：

警报立刻响起。敲着锣的信使们被派往每一
个村庄，十多万人的怒火都被激起。经过数次会
议，人们决定一起请愿释放，如果遭到拒绝，就付诸
武力。这个决议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在付诸行动
的前两天，已经有揭帖被贴在公共场所。它号召所
有“反对开设盐铺、拘押张某者，于下月初一（2月21
日）午前齐聚大校场，等待知县出面解决”。

到了约定的那天早晨，大批乡民涌入校场，根
据他们自己的估算，人数约有4万，举着小白旗，上
面标明他们各自的村名。有许多人是迫于压力前
来，因为头领们在此前进行过威胁，有谁胆敢不到
场，就烧了他家的房屋；如果家中的男人不在或因
故不能来，须由妇女代替。中国人没有主席、秘书、
表决等类似机制，所以不太容易能够弄清楚他们是
如何管理公众集会的，实际上他们也无需这套东
西。当会议组织起来后，如果议项合适，便由耆老
组成代表团前往县衙“向城父陈情”。代表们不仅
被拒绝进入衙门，还受到衙役们的粗暴对待。他们
被打伤的消息很快在“选民”中传播，于是“选民”们
一齐向衙门进发，驱散了守门的衙役，进入了牢房，

把张某给救出来。然后进入知县供奉祖先的房
间，想在他的公署里对其施以私刑。但“城父”早
已逃之夭夭，躲进知府衙门。在胡闹一气之后，他
们关心起如何体面地在城里游行的事情。他们来
到江先生的住所，兑现了之前威胁要烧掉他房子
的承诺。凡是到过宁波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栋属于
盐务督察家庭的漂亮府邸和种植奇花异卉的花
园。府邸内收藏着从各地搜集来的古董奇珍，园
子里展现着中国园林艺术的巧妙构思，有假山岩
洞，有通幽曲径，有金鱼池塘，还有许多奇异的玩
意。暴民们包围了这座优美的宅子，在绑住已故
承包商的兄弟之后，允许家族的其他成员空着手
离开，然后纵火烧毁了整栋建筑。除了食物以外，
不管什么东西被拿出来，他们都抓起来丢进火
里。珍稀的古董、昂贵的家具、华丽的衣服，甚至
是出来的人所带的银器，一概不能幸免。

玛高温对于乡民们的暴力行为表示谴责，但
同时也认为这是政府方面不作为，没有积极地回
应民众的诉求所导致的。他评论道：

他们所遵守的秩序和冷酷的决定在针对某些
特殊现象时是可以敬佩的，然而以如此放肆的方
式，却是该受谴责的。如果他们没有采取内部的
威控手段，也没有过分的举动，他们本来是可以为
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的。对抗已经存在的权威被
当作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行，这只适用于具有政
治权利的行为人，而在不知投票权为何物、对请愿
视若无睹的地方，对抗便成为唯一的应对之策。
如果关于民众对政府当局和食盐专营者实施暴力
行为的指控是有根据的，那他们应该受到谴责，但
并不是因为他们之前进行的对抗，因为继续屈服
于伤害会使错误永远得不到改正。

面对骚乱，官府急忙调兵镇压，可是官兵们却
畏缩不前。难怪时人评价“官既不足以服民心，而
兵更不足畏”，玛高温也将他们称之为“披着狼皮
的羊”，并用极具嘲讽的口气说到：

巡抚在得知骚乱后，便派人传信给负责的军
官（提督此时已外出对付海盗），让他调集军队驱
散暴徒。负责军官接到口信后却拒绝了，说得有
书面命令。待书面命令送达后，这个军官才集合
了他的“食税者”部队，其实不过是些未经战阵的
中国人罢了，他们还需要趟过席卷了半英里“战
场”的可怕大火。这些中国军人，相对来说还真是
些无辜的人——只是披着狼皮的羊，除了被吓坏
的，完全没有犯下伤害人的罪过。在西方，如果操
此职业的人都具有如此和蔼可亲的特质，那么就
没有什么和平社会了。我们的指挥官接到探子的
报告，得知大火因为燃料烧尽而熄灭了，暴徒也退
却了，便挥师向烧过的地方前进，一路上“鸣锣开
枪，声势浩大”。此时他乘坐的轿子便走到了队伍
的前头，带着队伍出了灵桥门，再穿过东门回到城
中大街上，最后行至县学，也就是巡抚大人的行辕
之前。这次军事行动堪称皆大欢喜，因为它确实
符合众望——“少做少错”真是条金科玉律！

玛高温分析地方官府在此事之
后陷入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江氏
盐商家族中有两位举人已进京会
试，无疑会将家宅被烧、族人被押之
事控到朝廷；另一方面，全城军民都
同情乡民，除非调来驻杭州和乍浦
的八旗兵，否则就无从镇压，但这样
一来也等于是承认本省发生了叛
乱。”于是，官府同乡民就释放江氏
族人、对江家进行补偿等事情进行
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乡民们还贴
出布告，控诉江氏盐商在获得食盐
专营权后，残酷打压、折磨私盐小贩
的罪行，同时也对焚毁江氏宅邸之
举认罪道歉。最终，官民双方达成
协议，江氏族人也获得自由。官府
方面贴出告示，先是引用巡抚的恫
吓之语，斥责东乡民众聚众劫狱、烧
毁江宅的暴行，认为形同匪徒、国法
难容。即将派大军镇压，到时候咎
不必分首从，杀不必问良善。之后，
又是道台的宽慰之词，说考虑到有
许多参与骚乱的人是受到了胁迫，
所以他将面见巡抚，为民请命，以十
日为限，以待乡民捆绑张潮青等首
恶分子来投。但在玛高温看来，这
些仅是官样文章而已。“在官府的告
示发出之前，事情已得到妥善解
决。江家承认了自己的暴行，不再
提起官司；乡民们至少在目前的形
势下不再杯葛，释放了江某”。即便
北京要调查此案，大不了到时候花
钱找几个人买命顶罪。玛高温发
现，“过了几乎三个星期，早就过了
上次告示规定的期限，但是谁也没
有再关心这件事……经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纷纷扰扰，官员们抚平了所
有的困局，可以过一个祥和的新年
了”。

1852年的宁波“盐案”
——《上海年鉴》中的宁波（二）
田 力

盛垫桥。照片出自原英籍署理浙海关税务司包腊（Edward Bowra）的相册。咸丰
二年（1852）三月，东乡民众在盛垫桥附近设伏，大败前来剿捕的官军。


